內政部警政署2009年徵文比賽計畫
1、 宗旨：
藉由「超級人民保母」納入教科書課文，特辦理「超級人民保母」讀後感徵文比賽，鼓勵國家未來主人翁發表與警察互動情形，提昇警察形象。
2、 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內政部警政署
（二）協辦單位：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3、 參賽對象：全國公、私立國小學生（含98年6月之應屆畢業生）
四、徵文題目：
（一）警察與我。
（二）治安與警察。
（三）警察的重要性。
（四）我所知道的警察故事。
（五）維護交通安全的守護者。
（六）「超級人民保母」讀後感。
（七）我認識的警察伯伯（或阿姨）。
（八）其他（與警察有關之人、事、物）。
五、參賽字數及書寫方式：
（一）字數：約600字（含標點符號）。

（二）書寫方式：以中文用原子筆（不得用鉛筆）書寫於600字之稿紙；或以電腦繕打並列印於A4紙張。

六、評分項目：合計100分。

  （一）文章結構占30%。

  （二）邏輯思考表達感情占30%。

  （三）統整能力、可讀性及流暢度占30%。
  （四）標點符號、錯別字占10%。

七、評審委員：由本署聘請3位以上評審委員擔任初評、複評。
八、徵文收件及截止日期：98年8月21日起至98年9月20日止，逾期不予受理（郵戳為憑）；不受理親送。

九、收件方式：
  （一）作品（1.報名表2.作品（稿紙繕寫或電腦繕打）請至郵局掛號寄至內政部警政署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，信封上請註明「徵文比賽」收；洽詢電話02-23219011轉2348。
  （二）作品不得書寫姓名，相關個人資料請在報名表填寫清楚；主辦單位收件後即依序編號，再交評審委員評選。
　十、獎勵：
	獎別
	人次
	獎勵金
	備考

	首獎
	1
	8,000元
	

	第二名
	2
	6,000元
	

	第三名
	3
	5,000元
	

	第四名
	4
	4,000元
	

	第五名
	5
	3,000元
	

	第六名
	6
	2,000元
	

	佳作
	10
	1,000元
	


※以上得獎者另頒發獎牌或獎座1面及警察寶寶一對。

· 作品品質未達水準者，獎次得以從缺。

· 獎勵金依所得稅法競技競賽獎金規定辦理。
· 獲獎學生由本署函其就讀學校酌予獎勵。
十一、頒獎典禮：另行通知。
十二、其他：

（一）每人限投稿1篇，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，恕不退件，請自留影本。

（二）參賽作品以未在任何報刊雜誌或媒體發表或出版者為限（註：警眷曾於本署95年徵文比賽獲獎作品不得再參加）。
（三）得獎名單除將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外，另由本署通知就讀學校及個人。

（四）著作權約定：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歸本署所有，本署得不限地點、時間、次數、方式利用，不另支稿費。
（五）參賽者如有下列情事，本署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：

　　1、應徵作品在得獎名單公布前，逕自發表或參選其他相關競賽者。
    2、應徵作品上書寫姓名或未附報名表或個人資料不全。

　　3、內容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者。

    4、其他不符參選資格。
十三、得獎名單揭曉後，如發現作品有抄襲、代筆或條件不符者，所獲獎勵金、獎牌或獎座將悉數追回。若得獎作品因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而涉訟，由參賽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十四、宣導方式：
（1） 國語日報第2版刊載3次。
（2） 函知各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轉知所轄各國民小學。
（3） 函知各警察機關轉知所屬同仁。

十五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或修正。
※報名表

　　　　　內政部警政署2009年徵文比賽報名表
	參賽徵文題目
	

	參加字數
	       字(約600字)

	參賽身分
	□一般學生（請打勾）
□警察子女（請打勾）

	就讀學校全名

及學校住址
	

	
	

	年級班別
	    年    班    □98年6月應屆畢業生(請打勾)。

	學生姓名
出生年月日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	身分證號：□

	戶籍地址
﹝含區鄰里﹞
	

	聯絡地址
	住家：□□□

學校：□□□

	聯絡電話
	住家：〈  〉

學校：〈  〉


注意事項：
１、請填妥本表後併作品至郵局掛號寄至100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，內政部警政署「徵文比賽」收，資料不齊者不予受理；得獎者另須提供照片及得獎感言。

２、本表請至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http：//www.npa.gov.tw最新消息區下載。






5

